
附件7

广西财经学院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
测试网上申请免测流程及相关事件说明

一、患有呼吸系统疾病、心脑血管疾病、运动系统慢性

疾病、代谢性疾病、其他不适宜剧烈运动慢性疾病以及因

身体残疾而不适宜剧烈运动等情形的学生经审批可免予执

行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（以下简称“免测”）

个人免测申请需通过校园网办理，网上办理路径为：“校

园网—智慧校园—综合办事大厅—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

准》测试免测申请—创建”。具体办理流程如下图2所示。

（1）申请人（学生）：直接在线填写免测申请单，按

要求上传相关证明后，有体育课的学生发送至体育任课教

师进行审批，无体育课的学生发送至辅导员进行审批。学

生可实时查看申请办理进度，并有短信提醒。

（2）体育任课教师或辅导员：收到免测申请短信和微

信提醒后，及时进入办事大厅中的“待办事务”进行审批

填写审批意见并签名后发送至“校卫生所”进行认定。若

未通过审批，可选择驳回。



 

图 2 网上申请免测流程图

（3）校卫生所认定：校卫生所负责体测免测审核的 2

位医生同时收到短信和微信提醒，两人均可在“待办事

务”中进行“认定”，填写认定意见并签名后发送至基础

教育学院进行审批，若未通过审批，可选择驳回。负责审



核的医生若 3天内未做认定处理，免测申请单将自动发送

至“医务所所长”进行认定。

（4）基础教育学院审批：基础教育学院收到免测申请

短信和微信提醒后，及时进入办事大厅中的“待办事

务”进行审批，填写审批意见并签名后发送至下一环节进

行备案。若未通过审批，可选择驳回。

（5）基础教育学院备案：基础教育学院收到免测申请

短信和微信提醒后，及时进入办事大厅中的“待办事

务”进行备案，直接发送至“备案”后即结束全部流程。

若基础教育学院1天内未进行人工备案操作，系统会自动完

成备案并结束。

二、参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校际交流项目学生因在境

外学习无法参加当年标准《测试》的，由所在学院向基础

教育学院统一提交证明，由辅导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三、准予免测的学生对应学年的《标准》测试成绩记

为“免测”，凡申请体测免测的同学，体测成绩（占《体

育》必修课程“最终成绩”的 20%）将直接记为 0分。但考

虑到体测成绩与毕业成绩挂钩，故体适能成绩为50分。

四、患有不宜剧烈运动急性疾病（短期可康复）及事假

的学生可不预约体测，但要关注基础教育学院官网通知公

告，按时参加补测。



五、未参加测试的学生，该年度《标准》测试成绩以零

分计，且该年度不再具有补考资格。


